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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系统查询，获知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集团）所持公司部
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 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博源集团 是 65,493,346 5.83% 1.81%

2023年 2月 14
日

2023 年 9 月
15日 兴业银行博源集团 是 8,801,764 0.78% 0.24%

博源集团 是 53,408,236 4.76% 1.47%

博源集团 是 10,000,000 0.89% 0.28% 2022年 12月 6
日

2023 年 9 月
15日 鄂尔多斯银行

博源集团 是 120,000,000 10.69% 3.31% 2022年 9月 16
日

2023 年 9 月
18日 内蒙古银行

合计 257,703,346 22.96% 7.12%

注：上表中质权人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简称兴业银行）、鄂尔多斯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伊金霍洛东街第二支行（简称鄂尔多斯银行）、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兴安南路支行（简称内蒙古银行）。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稷弘立）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 股 比
例

累计被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标 记 数 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博源集
团

1,122,491,9
95 30.99% 858,987,714 76.53% 23.72% 261,265,587 30.42% 72,210,000 27.40%

中稷弘
立 32,300,995 0.89% 0 0.% 0% 0 0% 0 0%

合计 1,154,792,9
90 31.88% 858,987,714 74.38% 23.72% 261,265,587 30.42% 72,210,000 24.41%

注：本公告除特别说明外，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的
尾数不相等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流动性正在逐步恢复， 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和追加担保能力，其总体质押风险可控，目前无平仓风险，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
生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对股价波动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若后续出
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积极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质押
展期、追加其它担保等措施化解平仓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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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比例达 1%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和 2022 年 9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 A 股社会公众股。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将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23.83 元 / 股（含）。 本次回购股份
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6）、《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2-090）等相关公告。

因公司实施了 2022 年权益分派实施方案，根据公司《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规定，需对公
司股份回购价格的上限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为不超过 23.58 元 / 股（含），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 2022 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和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的，应当在事实发
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 2023 年 9 月 15 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为 1,217,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最高成交价为 20.89 元 / 股，最低成交价为 13.34 元
/ 股， 成交总金额为 23,021,816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

金，回购股份情况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 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
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

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10 月 11 日）前 5 个交易日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4,348,728 股。 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回购股份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0 日

制作 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DD2244 2023 年 9 月 20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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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2023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2、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路 3009 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王传福先生
6、本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发了股东大会通知，也于 2023 年 9 月 1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刊发了股东大会通告，并按规定派发了通函。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正）、《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657 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1,621,183,51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6889%，其中出席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A 股
股东及股东代表 653 人，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1,147,146,719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4054%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 620 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128,082,258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4.3997%）；出席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H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拥有及
代表的股份为 474,036,79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6.2835%。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香港中央证券有限公司监票人、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会议议题的 5 项议案进行了

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非独立董事选举》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累积投票数 赞成比例 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表决结果

王传福先生 1,458,360,906 89.9566% 118,069,423 通过

吕向阳先生 1,462,843,505 90.2331% 117,268,846 通过

夏佐全先生 1,524,872,191 94.0592% 123,632,425 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进行累积投票选举，经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A 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1、选举王传福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A 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18,069,423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

决权股份的 87.8665%。
2、选举吕向阳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A 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17,268,846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

决权股份的 87.2707%。
3、选举夏佐全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A 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23,632,425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

决权股份的 92.0065%。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独立董事选举》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独立董事候选人 累积投票数 赞成比例 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表决结果

蔡洪平先生 1,553,290,544 95.8121% 123,199,065 通过

张敏先生 1,550,505,420 95.6403% 123,216,309 通过

喻玲女士 1,613,828,368 99.5463% 129,187,737 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进行累积投票选举，经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1、选举蔡洪平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A 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23,199,065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

决权股份的 91.6840%。
2、选举张敏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A 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23,216,309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

决权股份的 91.6968%。
3、选举喻玲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A 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29,187,737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

决权股份的 96.1407%。
(三)�《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监事选举》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1、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监事候选人 累积投票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李永钊先生 1,610,984,733 99.3709% 通过

朱爱云女士 1,610,894,368 99.3653% 通过

黄江锋先生 1,609,281,808 99.2659% 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其中监
事选举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进行累积投票表决。

(四)�《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47,146,719 1,147,113,315 99.9971% 22,700 10,704

H股股东 474,036,793 472,849,565 99.7495% 1,016,535 170,693

全体股东 1,621,183,512 1,619,962,880 99.9247% 1,039,235 181,397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其中 A
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同意票 134,340,196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
决权股份的 99.9751%；反对票 22,7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69%；弃权票 10,704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所持 A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80%。

(五)�《关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47,146,719 1,147,110,315 99.9968% 26,000 10,404

H股股东 474,036,793 473,385,365 99.8626% 514,235 137,193

全体股东 1,621,183,512 1,620,495,680 99.9576% 540,235 147,597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和
《公司章程》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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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已满，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

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2023 年 9 月 19 日以现
场结合电话会议方式召开。

经与会职工代表讨论和投票，同意选举王珍女士、唐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 任期三年， 将与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独立监事及 1 名股东
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王珍女士、唐梅女士简历如下：

1、王珍女士，一九七六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王女士一九九八年毕业于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原名为广州外国语学院），主修西班牙语，获学士学位。 王女士于一九九八年加入深圳
市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历任海外商务部经理、 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行政人事副总
裁、总裁办公室主任、轨道交通产业办公室主任、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比亚迪坪山地区总
经理，现任本公司监事及人力资源处总经理，并担任汕头市云轨交通有限公司监事、济宁市云

轨交通有限公司监事及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截至目前，王女士通过本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与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王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条
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唐梅女士，一九八三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唐女士二零零五年六月毕业于中南大
学 ,主修英语 ,获学士学位。唐女士于二零零五年加入本公司，历任总裁秘书、集团文化宣传部经
理、集团接待中心经理、比亚迪慈善基金会执行长，现任本公司监事及总裁办公室副主任兼汽
车产业办公室总监。

截至目前，唐女士通过本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与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唐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条
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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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19 日以
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应出席监事 5 名，
实际出席监事 5 名。 会议由李永钊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监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情况：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同意选举李永钊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备查文件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9 月 19 日

附件：简历
李永钊先生，一九六一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李先生于一九

八二年八月毕业于西安工业学院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获学士学位。 李先生曾历任中国兵
器工业集团公司国营第六一五厂技术员、室主任、副处长、处长、副厂长等职务，并兼任中外合
资宝鸡星宝机电公司总经理； 二零零二年五月起担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国营第八四三厂
厂长；二零一零年十月起担任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西安北方秦川集团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二零二零年六月起担任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委员；二零二零年十月起担任西
安北方秦川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并于二零二一年十月正式退休。 现任本公司监
事及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 李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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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19 日以
现场结合电话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
董事 6 名，实际出席董事 6 名。 会议由王传福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王传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吕向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核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经审议，同意选举第

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为止：

（1） 战略委员会
主席：王传福先生
成员：吕向阳先生、夏佐全先生、蔡洪平先生、张敏先生
（2） 审核委员会
主席：张敏先生
成员：夏佐全先生、蔡洪平先生、喻玲女士
（3） 薪酬委员会
主席：蔡洪平先生
成员：王传福先生、夏佐全先生、张敏先生、喻玲女士
（4） 提名委员会
主席：喻玲女士
成员：王传福先生、吕向阳先生、蔡洪平先生、张敏先生
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传福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公司总裁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柯女士、罗红斌先生、何志奇先

生、何龙先生、刘焕明先生、王传方先生、任林先生、王杰先生、杨冬生先生、赵俭平先生为公司
副总裁，同意聘任周亚琳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经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
同意聘任李黔先生为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秘书。

李黔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并担任香港公司治理公会
（前身为“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资深会士，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
券上市规则》的规定。

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 《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公司审核委员会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宋云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

负责人。
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程燕女士、吴越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共同

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程燕女士、吴越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
理》的规定。

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同时，本公司董事会声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
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议案中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19 日

附件：简历
王传福先生，一九六六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王先生于一九八

七年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现为中南大学），主修冶金物理化学，获学士学位；并于一九九零年
毕业于中国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主修冶金物理化学，获硕士学位。 王先生历任北京有色金
属研究总院副主任、深圳市比格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并于一九九五年二月与吕向阳先生共同
创办深圳市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于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一日变更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任总
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兼总裁，负责本公司一般营运及制定本公司各项业务策略，
并担任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及主席、比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方科技大学理事。 王先生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科
技专家，曾荣获「二零零八年 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年度创新奖」、「二零一四年扎耶德未来
能源奖个人终身成就奖」、「二零一六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顾问委员会」 创始成
员」、「“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二零一九年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

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
物」、「全国抗击新冠肺炎民营经济先进个人」等奖项。

王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518,351,550 股（包括其持有的 1,000,000 股 H 股及通过易方达
资产比亚迪增持 1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 3,727,700 股 A 股）， 王先生为本公司现任非执行董
事吕向阳先生的表弟及本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王传方先生的弟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王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
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吕向阳先生，一九六二年出生，中国国籍，经济师。 吕先生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巢湖分行工
作，一九九五年二月与王传福先生共同创办深圳市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于二零零二年六月十
一日变更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非执行董事，并担任融捷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融捷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文
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融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融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省制造业协会名誉会长、广东省产业发展促进会
名誉会长等职。

吕先生现直接持有本公司 A 股 239,228,620 股，同时吕先生持有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融捷投资控股”）89.5%股权，而融捷投资控股持有本公司 A 股 155,149,602 股（包含其
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的股份），吕先生为本公司现任董事长、执行董事兼总裁王传福先生的表
哥，及现任高级管理人员王传方先生的表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吕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
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夏佐全先生，一九六三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 夏先生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
七年期间在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北京科技大学）修读计算器科学；并于二零零七年获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夏先生曾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湖北分公司工作，并于一
九九七年加入深圳市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曾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现任本公司非执行
董事，并担任深圳市正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正轩前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北京正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联合利丰供
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安诺优达基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宇华教育集团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深圳市莲夏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等职。

夏先生现持有本公司 A 股 82,635,607 股以及 H 股 195,000 股， 并通过其控股的海外公司
SIGN� INVESTMENTS� LIMITED 持有本公司 H 股 305,000 股，夏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
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核查，夏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蔡洪平先生，一九五四年出生，中国香港籍，本科学历。 蔡先生于一九八八年毕业于复旦大
学，获新闻学学士学位。蔡先生曾任德意志银行投行亚太区执行主席；瑞银投行亚洲区主席；法
国巴黎资本（亚太）有限公司中国区主席；百富勤投资银行高级副总裁、董事总经理；国务院国
家体改委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指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及中国 H 股公司董事会秘书联席会议主席；
蔡先生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汉德资本主席、创始合伙人，并担任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以及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蔡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蔡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蔡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张敏先生，一九七七年出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学教授。 张先生于一九九九
年毕业于北京物资学院，主修会计学，管理学学士学位，于二零零五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主修会计学，管理学硕士学位，于二零零八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主修会计学，获管理学
博士学位，并于二零一零年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出站。 张先生现任本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会计系主任，并担任中国南玻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张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张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喻玲女士，一九七七年出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法学教授。 喻女士于二零零一年
毕业于湘潭工学院（现湖南科技大学）、湘潭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二零零四年毕业于江西财
经大学，获经济法学硕士学位，二零零八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获经济法学博士学位。喻女士
现任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财税法学研究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亚洲竞争法学会理事，同时
担任江西安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润田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喻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喻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喻女士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李柯女士，一九七零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李女士于一九九二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获统计学学士学位。 李女士曾任职于亚洲资源，并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加入深圳市比亚迪实业有
限公司（于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一日变更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市场部经理、销售总经
理、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等职，现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兼比亚迪美
洲地区总裁及比亚迪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

李女士现持有本公司 A 股 10,861,400 股，李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李女
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罗红斌先生，一九六六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 罗先

生主修计算机应用，获硕士学位。 罗先生于二零零三年十月加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第
十五事业部电子三部经理，电动汽车研究所所长，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第十四事业部总经理、
第十七事业部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弗迪动力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比亚迪
汽车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理事。

罗先生现持有本公司 A 股 42,300 股，并通过本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罗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
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何志奇先生，一九七二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 何先生于一九九八年毕业于中
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主修无机化学，获硕士学位；二零一零年获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 何先生于一九九八年七月加入深圳市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于二零零二年六月
十一日变更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中研部、品质部经理、第四事业部总经理、采购
处总经理等职，现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及乘用车事业群首席运营官、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董事。

何先生现持有本公司 A 股 2,411,824 股，何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何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
何龙先生，一九七二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 何先生于一九九九年毕业于北京

大学，先后获得应用化学理学学士学位、法学学士学位及无机化学硕士学位。 何先生于一九九
九年七月加入深圳市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于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一日变更为比亚迪股份有限
公司），曾任第一事业部、第二事业部质量部经理，第二事业部副总经理，佛山市金辉高科光电
材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弗迪电池有限公司董事长，并担任西藏日喀
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及比亚迪慈善基金会
理事。

何先生现持有本公司 A 股 2,514,360 股，何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何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刘焕明先生，一九六三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刘先生于一九八
八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现为东北大学），主修冶金物理化学，先后取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刘先生曾在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钢铁研究院、辽宁本溪钢铁公司任职，并于一九九七年三月加
入深圳市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于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一日变更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曾任
人力资源处总经理、新能源车直营管理事业部总经理、轨道业务第三事业部总经理，现任本公
司副总裁、审计监察处总经理及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理事，同时分管比亚迪知识产权及法务处、
信息中心等部门。

刘先生现持有本公司 A 股 3,948,980 股，刘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刘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王传方先生，一九六一年出生，中国国籍。 王先生于一九九六年八月加入深圳市比亚迪实
业有限公司（于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一日变更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历任人事部经理、后勤部
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后勤处总经理、第二十二事业部总经理，并担任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
司董事及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理事。

王先生现持有本公司 A 股 8,824,680 股，王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
总裁王传福先生的兄长，与本公司董事吕向阳先生为表兄弟关系，王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核查，王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任林先生，一九六七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任先生于一九八九年毕
业于北京理工大学，主修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获学士学位；工作期间曾多次于日本、清华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进修。 任先生曾在陕西秦川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任职，并于二零零三年一月
加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汽车工程院常务副院长等职，现任本公司副总裁、第二十一事
业部总经理及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理事。

截至目前，任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任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任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王杰先生，一九六四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王先生于一九八八年毕业于西安冶金建
筑学院（现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主修工业企业自动化，获工学学士学位；曾在冶金部嘉兴冶
金机械厂等单位任职。 王先生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加入深圳市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于二零零二
年六月十一日变更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历任销售经理、销售总监、营销本部副总经理、商
用车事业群 CEO 等职，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商用车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及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理
事。

截至目前，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王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王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周亚琳女士，一九七七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周女士于一九九九年毕业于江西财经
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周女士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加入深圳市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于二零
零二年六月十一日变更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并担任比亚
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比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董事长、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及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监事等职。

周女士现持有本公司 A 股 306,700 股， 并通过本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本公
司 A 股股份。周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周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
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杨冬生先生，一九七九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杨先生二零零
五年三月毕业于东北大学，获硕士学位。 杨先生于二零零五年加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历任
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汽车工程研究院底盘部副经理、总裁高级业务秘书、产品及
技术规划处总经理等职，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产品规划及汽车新技术研究院院长。

杨先生现持有本公司 A 股 18,600 股，并通过本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杨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杨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
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赵俭平先生，一九七七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赵先生于一九九九年七月毕业于北京
大学，获化学学士学位。 赵先生于一九九九年加入深圳市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于二零零二年
六月十一日变更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第十一事业部品质部副经理、汽车产业群
品质处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品质处总经理。

截至目前，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 赵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
李黔先生，一九七三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 李先生于一九九七年毕业于江西

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二零一六年七月，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李先生曾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李先生于二零零五年八月加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投资
处总经理，并担任香港公司治理公会（前身为“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资深会士、比亚迪电子（国
际）有限公司之联席公司秘书、比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比亚迪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弗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储能电站（湖北）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华
大北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青海盐湖比亚迪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盛新锂能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无锡邑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等
职。

李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持有本公司 A 股 27,500 股，
并通过本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李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
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 3.2.2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6）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经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核查，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宋云女士，一九八四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宋云女士于二零零七年毕业于合肥工业
大学，获管理学学士学位。 宋云女士于二零零七年加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历任人力资源处
人事科员、人事经理、副总裁办主任，轨道业务市场部总监，现任本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审计
监察处巡察部总监。

宋女士通过本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程燕女士，一九八一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 程女士于二零零五年毕业于中南
大学，获会计学学士学位；二零二三年获香港都会大学企业管治硕士学位，为香港公司治理公
会（前身为“香港特许秘书公会”）会士。程女士自二零零五年七月加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历
任投资经营部主任分析员、第十六事业部财务负责人等职，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程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吴越先生，一九八八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 吴越先生于二零一五年毕业于美
国俄克拉荷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获人际关系硕士学位。 吴越先生二零一六年
十月加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投资者关系专员、投资者关系主任等职，现任本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

吴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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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8 月 26 日披露《2023 年半

年度报告》，为便于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公司将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15：
00-16：00 在全景网举办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
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半年度业
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联席总经理刘肇怀先生，董事、总经理
章伟先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军威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内部审计负责人华元柳先
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公司现向投资者提前征集本次业绩说明会的相关

问题。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9 月 26 日（星期二）17：00 前访问 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
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

与！
特此通知。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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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经营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公司
现披露 2023 年 8 月份相关数据信息如下：

项 目 2023年 8月 同比增长
快递服务业务收入（亿元） 31.88 7.63%
完成业务量（亿票） 15.21 24.04%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元） 2.10 -13.22%

上述快递服务单票收入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
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请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0 日


